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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及發布令掃描檔各1份(；〗!)！？^^??^^，!^^：)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業經本署於中華民國101 」 ， 

年6月18日以衛署照字第1012862794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 

査照並轉知所屬。 

檢附「身心障礙者 I監定作業辦法」修正條文及發布令掃描 

檔各1份。 

正本：內政部、法務部、台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兒科醫學會、台灣皮膚科醫學會、中華 

民國內分泌醫學會、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中華民國骨科 

醫學會、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精祌科醫學會、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台灣神經 

學學會、台灣血管外科學會、台灣兒童心臟學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 

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 

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醫院 

協會、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財團法人伊甸基金會 

、財圑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中華民國學習障 

礙協會、中箏民國腦性麻-庳協會、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 

副本：本署各單位（均含附件）；,^ 
I父09赛43莩 



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修正條文 

四 條 

第 五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條 本辦法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條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得設身心障礙者鑑定 

審議諮詢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 身心障礙鑑定機構（以下稱鑑定機構）或專業人員 

之指定。 

二 、 身心障礙需重新鑑定之指定。 

三、 鑑定結果爭議及複檢之處理。 

四、 其他相關身心障礙鑑定之審議或諮詢。 

前項小組之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衛生局代表。 

二 、社會科（局）代表。 

三、 教育局代表。 

四 、 醫事人員。 

五、 身心障礙者圑體代表。 

六、 地方人士 。 

受指定之鑑定機構，應具備適當之鑑定設備及空間， 

並具有本辦法所訂定之各類別合格鑑定人員。 

前項各類別合格人員之資格條件、鑑定方法及鑑定工 

具，規定如附表一。 

條 身心障礙鑑定報告（以下簡稱鑑定報告》應依據附表 

二身心障礙鑑定類別、鑑定向度、程度分級及其基準判定 

後核發之。 

條 未滿六歲兒童，申請身心障礙鑑定，無法以附表二明 

確判定其身心障礙類別及程度分級者，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 可明確鑑定其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永久性缺陷之兒 

童。而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重度等 

級。 

二 、 由染色體、生化學或其他檢查、檢驗，確定為先天 

缺陷或先天性染色體、代謝異常，或經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障 

礙之兒童。而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定為 

重度等級。 



七 

三、經早期療育發展評估，確定具二項（含）以上發展遲 

緩並取得報告。而無法區分其程度分級者，得暫判 

定為輕度等級。 

未滿六歲兒童經依前項規定暫判定為重度或輕度以 

上身心障礙者，應於滿六歲後，重新申請鑑定其身心障礙 

等級。 

向戶籍所在 7 二 條 申請身心障礙鑑定，應檢具下列文^ 

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一、 近三個月內之一叶半身照片三張。 

二 、 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未滿十四歲者，得檢附戶 

口名薄影本。 

因障礙之情况有改變，自行申請重新鑑定者，應另檢 

具近三個月內身心障礙相關診斷證明。 

八 條 

九 條 

十 

受理前條身心障礙鑑定之申請後，其作業方式如下： 

、直轄市區公所或縣（市）鄉（鎮、市、區）公所確 

認申請人之基本實料，並輸入「身心障礙鑑定、需 

求評估及證明核發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後，發給身心障礙者鑑定表（以下簡稱鑑定表）及提 

供鑑定機構之相關贲訊。 

、鑑定機構應依本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組成專業團 

隊，進行鑑定，於完成鑑定並將鑑定資料输入本系 

統後十日內，將鑑定表及鑑定報告，送達申請人戶 

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接獲鑑定表及鑑定報 

告後，應將鑑定費核發予該鑑定機構；並至遲於十 

日內，將該鑑定表及鑑定報告核轉直轄市或縣（市） 

社政主管機關。 

申請人應持鑑定表至鑑定機構辦理鑑定，鑑定機構於 

判定其身體功能及結構之障礙程度時，若已有申請人三個 

月內之就診紀錄，得免重複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得向直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申請指定鑑定機構指派合格鑑定人員至申請人 

居住地鑑定之： 

―、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 

二、 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三、 長期重度昏迷。 

四 、 其他特殊困難，經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公告者。 

一 條 鑑定機構、鑑定專業圑隊人員，對於身心障礙鑑定， 

不得有隱瞒或虛偽之情事。 

第 十 二 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曰修正施行前已 

領取身心障礙手冊者，應於效期屆滿九十日前，至直轄 

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鑑定機構，申諳重新鑑定或 

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 

前項申請依原領身心障礙手冊，重新發給鑑定報告以 

一次為限。 

第十三 

第一項重新發給鑑定報告，其效期以戴至中華民國 

百零四年七月十曰為限。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曰施行。 



附 表 一 ： 身 心 障 礙 鏗 定 人 員 之 資 格 條 件 、 鑑 定 方 法 及 鑑 定 工 具 

身體功能及結構 

饈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 

鑑定方法 

理學檢査 基 械 查 特殊檢査 
鑑定工具 

意識功能 

精神科、 

神經科(含 

小兒神乡」 

科）、祌經 

外 科 、 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綜合理學檢 

查、神經學檢 

查、精神狀態檢 

查或合宜之意 

識功能評量工 

具或項目等評 

估結果研判 

無 合宜之意識功能評量工具〈如 

01 &3^0\^昏迷量表〉 

智力功能 

精神科 

神經科 

〈含小兒 

祌經 

科）、神經 

外 科 、 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相關病史 

理學 

神經學 

精祌狀態檢 

無 1 -標準化智力量表（如：幼兒、 

兒童及成人魏氏智力量表、斯 

比智力量表等） 

發展評估工具（如：婴幼兒發 

展測驗、貝莉氏嬰兒發展量表 

等）中相關智力功能之項目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精祌科， 

神經科 

《含小兒 

神經 

科）、祌經 

外科、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I，估 相關病史 

理學 

神經學 

精祌狀態檢 

1. ：̂！̂-̂^ 5^ 1/1(500131 ！" 601 口 「00；！：乂)功 

能相關評量工具(如：發展量表 

中有關人際社會之分項、心理 

衡鑑中有關協同注意力(^。^！！! 

^！!^^!!^!!)、社會認-知或判斷、 

或心智理論((！！。。!^ 0̂ 111111̂ )4=0： 

測之工具、各種社交技巧量表 

或社會適應量表、自閉症相關 

之評估量表） 

！.臨床整體評值 

3 ^整體功能評估 

整體心理 

功能： 

發展遲緩 

6^床評估 發展遲緩兒童評估報告書 

精祌科 

神經科 

^含小兒 

神經 

科）、神經 

外 科 、 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1. 

？. 

3， 

4一 

相關病史 

理學 

神經學 

精祌狀態檢 

各種注意力功能相 

關之I乎量表，如： 

八？ - I V量表 

能氏量表 

((！̂ 。皿6『，5 &31 一 

3^316)、兒童活動量 

表、問題行為篩檢 

量 表 、 成 人 ^ 110 

自填量表等 

神經心理相關注意力功能之測 

驗，如：廣乏性非語文注意力測 

柯驗、持續操作測驗((：。!!!;皿 

？01-1̂ 0111131106 X&^！)、享爾登診斷系 

統〔001'(！011 01331105110 8̂ 510111； 

0 0 8 ^等 

類
 

經

统

造

精

、

智

能
 

祌

系

構

及

祌

心

功
 育

中
 

健
童
及
少
科
 

療

或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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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科

青

神

師
 

期

院

之

、

、

智

童

精

醫
 

早

醫

心

科

科

心

兒

年

等
 

檢
 

史
 

態
 

病

學

狀
 

關

學

經

祌
 

相

理

神

精

査
 



鑑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 

饈定方法 
鑑定工具 鑑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 理學檢査 基本檢査 特殊檢査 
鑑定工具 

記憶功能 

精祌科、 

神經科(含 

小兒神經 

科）、祌經 

外科、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1 .相關病史 

！.神經學 

3 ^精祌狀態檢 

奎(如： 

1̂ 11̂ (35 、 

(二八31〉 

無 1 .記憶功能相關測驗：智力測驗 

中涉及工作記憶或語意記憶之 

分測驗，如：常識、數字廣度 

等：記憶功能之神經心理測 

驗，如：魏氏記憶量表(^^^(： & 11 ；]" 

^0111017 81；1116-111〕、連續視覺記 

'！̂" 4^(^001111110113 VI51131 

1̂ 16111017 丁 、 兒 童 認 知 功 能 

综合測驗之工作記憶測驗、！^^；)^ 

複雜囫測驗(！^^)^ ^^！!!!)!^^ 

？  1̂111 "(；化50之回憶表現、自傳 

等 

1各種記憶功能相關之评量表 

心理動作 

功能 

精祌科、 

神經科 

^含小兒 

神經 

科）、神經 

外 科 、 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1 -相關病史 

！.理學 

3 一 神 經 學 

4 ^精神狀態檢 

查 

1 .心理動作相關評量工具，如： 

班達測驗等有關心理動作之祌 

經心理測驗；簡短精神症狀量 

表、正性及負性精神症狀量 

表、或其他適用於憂營症、躁 

症、強迫症、自閉症、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等評估量表中， 

有關心理動作功能砰量之部 

分；職能作業評估中，有關心 

理勤作功能評量之郃分） 

1.臨床整體評值 

3 ^整體功能評估 

情緒功能 

精祌科專 

科醫師 

臨床評估 1 .相關病史 

！.理學 

3 ^神經學 

4 一 精 神 狀 態 檢 

查 

無 1 .情緒功能相關評量工具(如：漢 

氏憂驚量表、貝克憂繁量表、 

楊氏躁症量表等，或其他適用 

於憂鬱症、躁症之量表 

1.臨床整體評值 

整體功能評估 

思想功能 

精神科及 

神經科專 

科醫師 

臨床评估 1 -相關病史 

！.理學 

3 ^神經學 

《精神狀態檢 

查 

1 .思考功能相關評量工具(如：簡 

短精神症狀量表、正性及負性 

精神症狀量表，或其他適用於 

精神分裂症與妄想症、強迫症 

或飲食障礙症之量表） 

1.臨床整體評值 

1整體功能評估 

經

統

造

精

、

智

能
 

祌

系

構

及

神

心

劝
 



鑑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 

鑑定方法 

理學檢査 基 械 査 特殊檢査 
鑑定工具 

：高!^皆認知 

功能 

精神科、 

神經科(含 

兒神經 

科）、神^ 

外 科 、 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1 

《 

相關病史 

理學 

祌經學 

精神狀態檢 

1 

執行功能相關評量工具：神經 

心理衡鑑中有關概念形成、歸 

類能力、認知靈活度、抽象和 

組織能力、思考轉換能力之檢 

測工具，如：\^1500115111 0̂ 1:̂ 1 

50111112 丁631 、 0316^01 ：)' 丁651 、 

丁0，！" 16515 、 1̂1 &26 16515 、 

「1116110；̂  76515 、 81100口 丁631；、 

0010111-311 丁651等 

各種執行功能相關行為評量表 

言功 月(：！ 

精神科、 

祌經科 

(；含小兒 

神經 

科）、神經 

外科、復 

健科專科 

醫師 

臨床評估 相關病史 

理學 

神經學 

精神狀態檢 

閱讀功能 

書寫功能 

1 

3一 

口 ：！菩理解與口語表達評估工具 

運動言語障礙評量工具 

(八536331X16111； 0̂ ^ 1*111811)111 0？ 

07̂ 31̂ 11110 8口。̂ (；！!) 

言吾言功能工具(八556551116111 0^ 

1.313 211̂ 6̂-1161̂ 1:6(1 ？ 111101101121 

0̂11̂ 11165；八0̂ 八) 

失語症评量工具(！？。?!。!！ 

1)1 1105110八口 11 & 

5X3111III& 11011； ^！)^.^^"^) 

表達性詞彙評量工具 

成人溝通能力評估(？"皿"！01131 

5̂36551116111： 0001111111111110& 11011 

81̂ 1115 & 1-̂ (111118； ^08及？01X11 

II1̂ 16X 0『00111111111110311̂ 6 

編 1 & ？ 1(2八；） 

識字能力的評量工具 

閲讀理解的評量 

眼科專科 理學檢查 

視覺功能 

1. 一般檢眼法 1. 光覺測定 

1. 視力檢查 ！. 超音波八掃描 

1. 眼壓測定 3̂  超音波 8掃描 

《 細隙燈檢査 4̂  螢光眼底攝影 

眼底檢查 5， 電腦視野計 

6皿 屈光檢查 6̂  網膜電壓11^0 

1. 眼電壓20(3 

視覺誘發電位 

檢查 ^ 6？ 

9^ 詐盲檢查 

1 .遠距離視力表 

1近距離視力表 

眼底鏡 

《網膜鏡 

3卩、壓計 

6，細隙燈顯微鏡 

1.電腦驗光機 

8，電腦視野計 

5110 、 5 0 0 、 ^ 5？等電生理 

社 ^ 法 人 屮 華 民 ？ ^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二 會 
發 文 附 外 容 ； ^ ] 

別
 

0
 

經

統

造

精

、

智

能
 

神

系

構

及

神

心

功
 

、

及

關

造

感

功

及

痛
 

眼

耳

相

構

與

官

能

疼
 



類別 鑑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袼條件 

鑑定方法 
鍅定工具 類別 鑑定向度 

鑑定人員 

資袼條件 理學檢査 基本檢查 特殊檢查 
鍅定工具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聽覺功能 

耳鼻喉科 

專科罄師 

理學檢査 1 .純音聽力檢 

査〔主觀） 

1語音聽力檢 

査(？！̂ 了） 

3 ^鼓室圖 

(丁， 口& 110111 

勿） 

1 .語音聽力檢查 

〔含語音接收 

閭值(？！̂ 丁）〕 

2，聽阻聽力檢査 

3 ^聽性腦幹反應 

檢查(八^！^) 

4 ^穩定誘發聽力 

檢鱼(八881^〉 

1 -基本耳部理學檢奎 

2 ^聽力計 

3，聽性腦幹反應檢查儀或穩定誘 

發聽力检查儀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平衡功能 

神經科、 

神經外 

科 、 外 

科、復健 

科及耳鼻 

喉科等專 

科醫師 

1 .病史 

2國 

身體 

檢査 

1 .前庭功能檢 

査 

1.平衡功能檢 

査 

祌經學檢查 

無 1.聽性腦幹反應(八110017 

6 ！"3111516111 1̂ 65150056，八81̂〉 

2 一 ^！^^！！-^！！^^！^^^^！-^!：)!!)'^眼振電 

圈） 

3̂  611116111131 0̂ 101̂ 10 1631 

《 1(01可0\\3\11651 

？  0101111 & 1 ！651 

6，核碰造影 

1.電腦斷層攝影 

8，動態平衡圖檢査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嗓音功能 耳鼻喉科 

專科醫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構音功能 

耳鼻喉科 

專科醫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言語功能 

的流暢和 

節律 

耳鼻喉科 

專科醫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口結構 耳鼻喉 

科、牙科 

及整形外 

科專科醫 

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咽結構 

耳鼻喉 

科、牙科 

及整形外 

科專科醫 

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喉結構 

耳鼻喉 

科、牙科 

及整形外 

科專科醫 

師 

理學檢査 1 .喉部發聲機 

能檢査 

2，語言之接受 

及表達能力 

評估 

1 .聽力檢查 

1 口腔咽喉鏡檢 

査  

3 ^腦郃電腦斷層 

《特珠語言評估 

翳師理學檢查及語言評估 

四 、 

循環 

、造 

血、 

免疫 

與呼 

吸系 

統構 

造及 

其功 

能 

心臌功能 

〈小兒)心 

臟內科、 

心臟外科 

醫師 

理學檢査 1- X 光 

1.超音波檢查 

3，生化檢査 

4 ^心電圖檢查 

1 .心導管及心血 

管攝影檢査 

1核子醫學檢查 

3̂  1^41^檢査 

《運動心電圖才;^ 

查 

1. X 光 

1心電圓 

3 ^超音波 

《心導管及心血管攝影 

5，核子醫學檢査 

6̂  X光斷層掃描 

1. 

四 、 

循環 

、造 

血、 

免疫 

與呼 

吸系 

統構 

造及 

其功 

能 

血管功能 

〈小兒)心 

臟內科、 

心臟外科 

醫師 

理學檢査 1- X 光 

1.超音波檢查 

3，生化檢査 

4 ^心電圖檢查 

1 .心導管及心血 

管攝影檢査 

1核子醫學檢查 

3̂  1^41^檢査 

《運動心電圖才;^ 

查 

1. X 光 

1心電圓 

3 ^超音波 

《心導管及心血管攝影 

5，核子醫學檢査 

6̂  X光斷層掃描 

1. 

四 、 

循環 

、造 

血、 

免疫 

與呼 

吸系 

統構 

造及 

其功 

能 

血液系統 

功能 

血液科專 

科醫師 

理學檢査 1 .全套血球計 

數 

1白血球分類 

3，鐡定量 

《 肝 贜 

心臟功能 

1 .骨髓檢査 

2 ^輸血記錄 

1 .骨髓檢査 

1.血液檢査 

社9】法人宁；4：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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饈定向度 

呼吸功能 

呼吸系統 

結構 

攝食功能 

結構 

腸道結構 

肝臟結構 

鑑定方法 

" 檢 查 

1 .病史分析 

1胸腔放射線檢 

檢查 

肺功能檢查 

《綜合分析判 

吞"^評估 

1 .病情回顧手 

#^紀錄之確 

認 

1客觀營養評 

估 

1 .病情回顧手 

#卞紀I录之確 

認 

1-客觀營養評 

估 

1 .生化檢査 

1.腹部超音波 

檢査 

上消化腸道 

X光檢査 

《內視鏡檢查 

特殊檢査 

整夜睡眠多項生理 

查（重度睡眠, 

吸障礙者適用） 

1.吞。燕攝影 

食道攝影 

1 .上消化道攝影 

2，胃鏡檢査 

1 .大腸鋇劑造影 

2，大腸镜檢査 

肚門直腸動力 

學檢査 

今小腸攝影 

1 .病理活體切片 

1電腦斷層攝影 

3，肝動脈血管攝 

影 

《 腹 腔 鏡 

鑑定工具 

1 -胸部放射線學檢査 

1肺功能檢查：肺容積檢查、流 

速容積圖形、動脈血液氣體分 

析、肺瀰散量檢査 

3^整夜睡眠多項生理;^；&查 

食道镜 

1 .醫師理學檢查評估 

1醫師營養評估 

手術紀錄病理診斷 

1 .醫師理學檢查評估 

1 II師營養評估 

3 ^手術紀錄病理診斷 

1 .肝功能血液生化檢查 

1.腹郃超音波 

3，上消化腸道 X光檢查 

《^血嗨原時間測定 

泛內視鏡檢查或經內視鏡逆行 

性膽胰管攝影 

杜1^；^；^人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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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檢査 

理學檢查 

理學檢查 

類
 

、

環

造

、

疫

呼

系

構

及

功
 

四

循

、

血

免

與

吸

統

造

其
 

、

化

斩

代

與

分

系

相

構

及

功
 

五

消

、

陳

謝

內

泌

統

關

？

 4
^
其
能
 

員 

人 

定
格
 

件

科

師

胸

醫

科

師

兒

或

症

師
 

备
外
醫
有
科
格
兒
醫
有
腔
重
醫
 

、
科
具
專
資
，
科
具
胸
童
科
格
 

內
專
且
腔
師
者
專
且
童
兒
專
資
 

、

 

腔
科
消
、
科
兒
醫
有
化
師
 

科
科
喉
胸
專
、
內
專
、
科
具
消
醫
 

經
健
鼻
、
科
師
系
科
師
專
且
童
科
格
化
 

神
復
耳
科
外
醫
化
外
醫
科
師
兒
專
資
 

科

科

師

兒

專

資
 

系
外
醫
兒
2
1
^
有
化
師
 

科
、
科
具
消
醫
 

消
內
專
師
專
且
童
科
格
 

科

腸

科

兒

醫

有

化

師

科

科

師

兒

專

資
 

系
外
醫
大
外
、
科
具
消
醫

 

內
2
1
3
兒
醫
有
化
師
 

化
、
科
、
腸
師
專
且
童
科
格
化
科
、
科
具
消
醫
 

消
內
專
師
直
醫
科
師
兒
專
資
消
專
師
專
且
童
科
格
 

無
 

學

查

工

口

會

部

查
 

理

檢

人

造

及

陰

檢
 

2
 

無
 



類別 

泌展 

與生 

殖系 

鏗定向度 

尿液排泄 

功能 

鑑定人員 

資格條件 

腎臟科專 

科醫師 

鑑定方法 

理學檢査 

一般理學 

檢査 

基本撿査 

1 .血液賢功能 

檢査(生 

化）、血色 

素、血比容 

1尿液檢查 

特殊檢査 

1 .肾臓超音波檢 

査 

1.靜脈腎孟攝影 

檢査 

3 ^其他特殊檢查 

鑑定工具 

1.血液贤功能檢查（生化：）、血色 

素、血比容 

尿液檢査 

3 ^腎臟超音波 

備註：凡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罕見疾病，得由罕見疾病相關專科醫師進行鑑定，其鑑定醫師得不 

受各類別之鑑定人員資格條件限制。 

排尿功能 

關節移勤 

的劝能 

肌肉力量 

功能 

肌肉張力 

功能 

不隨意動 

作功能 

上肢結構 

下肢結構 

軀幹 

皮膚保護 

功能 

皮膚的其 

他功能 

皮膚區域 

結構 

餘尿測定 床液檢査 1 .尿流速檢查 

1.填充膀胱容壓 

圖檢査 

3，解尿膀胱容壓 

圖檢査 

1 .膀胱功能檢査 

1.尿動力學檢査 

理學檢查 1. 

1 

3̂  

4一 

肢體基本結 

構檢査 

關節活動 

度測量 

徒手肌力 

檢査 

肢體活動 

功能檢查 

目視步態 

檢查 

1 .放射線檢查 

1.肌電圓檢查 

肌肉切片檢查 

《等速肌力檢査 

理學檢査 1 .正、仰、惻面照 

片 

1頭顏部X光攝 

1. X 光 

1 .  一般照片 

相

構

及

功
 

統

關

造

其

能
 

、

經

肌

、

骼

移

相

構

及

功
 

七

祌

、

肉

骨

之

動

關

造

其

能
 

、

膚

相

構

及

功
 

八

皮

與

關

造

其

能
 

或

臟

師

兒

醫
 

科

腎

醫

之

科
 

尿

有

科

格

專
 

泌
具
專
資
科
師
一
外
-

神

復

神

或

科

醫

有

科

格

次 

兒
由
專
資
兒
專
 

、

、

、

科

外

科

具

專

資

濕

醫

小

可

科

師
 

科

科

科

外

形

專

及

科

師

風

科

，

科

兒

醫

之

經

醫

膚

理

形
 

冗
經
健
經
整
等
師
內
醬
之
專
師
專
具
科
格
神
科
皮
病
整
科
 

鼻

口

及

專
 

次

師

科

科

外

耳

、

科

科

師
 

科
外
健
醫
 喉

腔

復

科
 



二 、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 

類別 鑑定工具 鑑定方法 

十八歲以上 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成人版 

1 .晤談版為溝通與智能無障礙者適用 

1聽覺障礙者與語言障礙者若有陪同家屬或手語翻譯測 

試項目，可用晤談版 

3，視覺障礙者需要用點字方弍翻譯測試項目之提示卡 

《代理人晤談版為溝通與智能嚴重障礙者以致無法了解 

題 3並適當回答者適用如訊息接收處理有困難者，如： 

聽覺障礙者、視覺障礙者、語言障礙、情緒障礙及智能 

障礙者，以訪談個案或重要他人之方式進行'並輔以觀 

察來釐清個案之固難〈可用代理人晤談版） 

在直接拖測部份'可以字卡、圖卡以及點字板等替代溝 

通方式請個案模擬試作(如：示範如何站起來、綁帶子 

等）或詢問陪同家屬 

六歲以上未 

滿十八歲 
身心障礙鑑定功能量表兒童版 

1 .晤談版為溝通與智能無障礙者適用 

1聽覺障礙者與語言障礙者若有陪同家屬或手語翻譯測 

試項目，可用晤談版 

3，視覺障礙者需要用點字方弍翻譯測試項目之提示卡 

《代理人晤談版為溝通與智能嚴重障礙者以致無法了解 

題 3並適當回答者適用如訊息接收處理有困難者，如： 

聽覺障礙者、視覺障礙者、語言障礙、情緒障礙及智能 

障礙者，以訪談個案或重要他人之方式進行'並輔以觀 

察來釐清個案之固難〈可用代理人晤談版） 

在直接拖測部份'可以字卡、圖卡以及點字板等替代溝 

通方式請個案模擬試作(如：示範如何站起來、綁帶子 

等）或詢問陪同家屬 

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鑑定人員資格 

1.物理治療師 

具有物理治瘠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職能治療師 

具有職能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3，語言治療師 

具有語言治療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社會工作師 

具有社會工作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5，臨床心理師 

具有臨床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6，諮商心理師 

具有諮商心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 

先）。 

？.護理師 

具有護理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聽力師 

具有聽力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具有一年以上臨床經驗者(具有身心障礙者相關臨床服務經驗者優先）。 



9^特珠教育教師 

具有特珠教育教師之本國合格證照且從事特殊教育教學服務者，服務三年以上資歷。 

10.職業輔導評量員 

具備職業輔導評量員資格者，且從事就業服務或職業重建個案管理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社[^法人中：；;-民〖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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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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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身心障礙鑑定類別、鑑定向度、程度分級及其基準 

一、 等級判定原則 

(一) 綜合等級係以各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整合判定之：各類身心障礙類別之等級，則由 

類別內各向度之障礙程度整合判定之。 

1 .同時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不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綜合等級以較重等級為準；同時 

具有兩類或兩類以上相同等級之障礙類別時，綜合等級應晉升一級，以一級為限。 

2一在同一障礙類別中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不同程度之鑑定向度時，"較重程度為 

準；而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相同程度之鏗定向度時，除第一類及第二類之外， 

其餘類別以此障礙程度為準。 

第一類障礙類別中，若評定鑑定向度超過四項以上，且其中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之最 

高障礙程度相同，等級應晉升一級，以一級為限。 

《第二類障礙類別中，若！平定鑑定向度同時具有兩項或兩項以上之最高障礙程度相 

同，等級應晉升一級，但"一級為限。 

障礙程度 1亦即輕度；障礙程度 2亦即中度；障礙程度 3亦即重度：障礙程度 4亦 

即極重度。 

(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天性缺陷疾病，若八大障礙類 

別無適當之鑑定向度但經評估其獨立自理生活、從事半技術性或簡單技術性工作，受 

到該疾病之影響者，其身體功能與結構，至少應以程度 1級列等。 

二 、 身心障礙鑑定基準 

(一）身體功能及結構 

1 .下列鑑定類別及向度說明：鑑定醫師應依其專業判定，決定適當之鑑定頦別及其向 

度。 

2，因創傷或罹患慢性精神、神經系統或內外科疾病，以致心智功能損傷，且經足夠現 

代化醫瘙，仍無法矯治使其脫離顯著失能狀態，而造成或有足夠醫學證據推斷將造 

成長期（一年以上）顯著失能者，方適合接受身心障礙鑑定。 

3，醫師鑑定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公告之罕見疾病、染色體異常及先天性缺陷疾病 

時，應於該欄位內勾選障礙類別；若與八大障礙類別同時具有相同類別之障礙時， 

該類障礙程度以八大障礙類別之程度為準；其餘判定基準同等級判定原則（一）第 1 

點。 

1癲癇患者，應經兩種(含)以上抗癲癇藥物治療無效及一個月發作兩次以上，始可進行 

意識功能鑑定。 

5，鑑定向度-整體心理功能：發展遲緩限評六歲以下。 

6，鑑定向度-閱讀功能及書寫功能限評六歲至未滿十八歲。 

？.鑑定向度-語言功能、噪音功能、構音功能及言語功能的流暢與節律限評已接受語言 

治療六個月之後，仍無法改善者。 

鑑定向度吸功能限評經積極治瘙六個月後，仍無法改善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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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鎰定向度 
障礙 

程度 
， 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意識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意識功能 1 

一年內平均每個月有兩次(每次大於半小時)或持續一曰以上(含)明顯的意識喪 

失，或意識功能改變，導致明顯妨礙工作、學習或影響與外界溝通之嚴重間歇 

性發作者或持續意識障礙者。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意識功能 

4 每曰持續有意識障礙導致無法進行生活自理、學 1及工作者。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智力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智力功能 

1 
智商介於69至55或心智商數011611131 4111006110介於69至55 ，或於成年後心 

智年齡介於九歲至未滿十二歲之間。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智力功能 
2 
智 商 介 於 5 4 至 4 0 或 心 智 商 數 ^ ！ ! ^ ! ! ^ ! ! ! ) 介 於 5 4 至 4 0 ，或於成年後心 

智年齡介於六歲至未滿九歲之間。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智力功能 

3 
智商介於39至25或心智商數011611131 ^！^^!!^!!!)介於39至25 ，或於成年後心 

智年齡介於三歲至未滿六歲之間。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智力功能 

智商小於或等於24或心智商數(！！！㊁！!!^! 9 1 1 0 1 1 0 1 1 1 ) ^ ^ ^ ^ ^ 2 4 ，或於成年後 

心智年齡未滿三歲。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1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3或 4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4 1至 6 0。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2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5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3 1至 4 0。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3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6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2 1至 3 0。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社會功能 

4 臨 床 整 體 評 值 等 於 7 或 整 體 功 能 評 估 小 於 含 ） 。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功 能 ： 發 

晨遲緩 

0 耒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整體心理 

功 能 ： 發 

晨遲緩 
1 
經早^團隊評估後，具認知發展、語言發展、動作發展、社會情緒發展、全面 

性發展以及非特定性發展等六項中兩項(含)以上遲緩並取得報告者。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注意力 

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構造 

及精 

神、 

心智 

功能 

注意力 

功能 

1 

有中度症狀困擾（如：易分心、注意力無法持續、轉移等）'對社會、職業或 

學校功能方面有負面影響，產生中度持續適應困難(如：無朋友；無法保有工 

作：學業或工作時，經常需他人提醒，經常粗心犯錯，以導致成就明顯落後於 

一般中下基本水平：生活自理經常需要他人提醒，才能勉強在最寬鬆之時限內 

完成）。 

注意力 

功能 
2 

有嚴重程度症狀困擾（如：易分心、注意力無法持續、轉移等〉，難以對環境 

之目標依據需求警覺或專注，在社會、職業、學校或生活等多方面都難以獨立 

維持功能(如：在學校嚴重適應困難，需在他人協助下才能進行學習：無獨立 

工作能力；經常需要他人提醒或協助，才能完成生活自理，且常無法在最寬鬆 

之時限內完成）。 

注意力 

功能 

4 

有極嚴重程度症狀困擾（如：易分心、注意力無法持續、轉移等〕，幾乎完全 

無法有目的注意任何目標，對環境之明顯剌激也難以警覺，幾乎在所有的領域 

都無法獨立維持功能(如：在他人個別協助之下，仍難以進行學習或工作：需 

他人持續提醒或協助，才能完成生活自理〉。 

0 未達下列基準。 

記憶功能 

顯著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億困難，對一般日常生活及學業、工作等方面 

之活動有明顯持續適應困難。 
記憶功能 

2 
有嚴重程度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憶困難，對一般曰常生活及學業、工作 

等方面之活動有嚴重適應困難。 

4 因登錄、儲存及提取資訊的記憶困難，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無法獨立維持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XV -&^ 
1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3或 4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4 1至 6 0 。 

'^^ ±^ 7^ 
1；̂ 合]̂  

2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5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3 1至 4 0 。 
！̂) 3匕 3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6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2 1至 3 0。 

4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7或整體功能評估小於^^)^含）。 



類別 鑑定向度 
障礙 

程度 
^ 基準 

0  未達下列基準。 

1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3或 4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4 1至 6 0 。 

情绪功能 2 悠床整體評值等於 5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3 1至 4 0 。 

3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6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2 1至 3 0 。 

4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7或整體功能評估小於？^)^含）。 

0 未達下列基準。 

1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3或 4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4 1至 6 0。 

思想功能 2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5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3 1至 4 0 。 

3  臨床整體評值等於 6或整體功能評估介於 2 1至 3 0 。 

4  臨 床 整 體 評 值 等 於 7 或 整 體 功 能 評 估 小 於 含 ） 。 

0 未達下列基準。 

高階認知 

功能 

目標導向相關的執行功能有顯著困難，造成一般曰常生活及學業、工作等功能 

方面有明顯持續適應困難或負二個標準差至負三個標準差(含）或臨床失智 

評估量表等於 1。 

神經 

系統 

搆造 

及精 

祌、 

心智 

功能 

高階認知 

功能 
2 

目標導向相關的執行功能有嚴重程度困難，在一般日常生活及學業、工作等多 

方面之活動有嚴重適應困難或負三個標準差以上或臨床失智 1平估量表等 

於 2 。 
神經 

系統 

搆造 

及精 

祌、 

心智 

功能 

4 
因目標導向相關的執行功能困難，幾乎在所有的領域都無法獨立維持功能或 

臨床失智評估量表大於或等於 3 。 

神經 

系統 

搆造 

及精 

祌、 

心智 

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神經 

系統 

搆造 

及精 

祌、 

心智 

功能 

1 

1 -可以聽懂簡單是非問題與指令，亦可理解部分簡單生活對話；對較複雜的語 

句則無法完全理解。 

2一說話時經常因語句簡短不完整、詞不達意等問題，以致只有熟悉者才能暸解 

其意思，對曰常溝通造成明顯限制。 

語言功能 1 .經常需要協助，才能聽懂曰常生活中的簡單對話、指令或與自身相關的簡單 

詞彙。 

2一 口語表達有顯著困難，以致熟悉者也僅能了解其部分意思，常需大量協助才 

能達成簡單生活溝通。 

2 

1 .經常需要協助，才能聽懂曰常生活中的簡單對話、指令或與自身相關的簡單 

詞彙。 

2一 口語表達有顯著困難，以致熟悉者也僅能了解其部分意思，常需大量協助才 

能達成簡單生活溝通。 

4 
1 .完全無法理解口語訊息。 

2，幾乎完全無法口語表達或所說的別人完全聽不僅。 

0 未達下列基準。 

閱讀功能 
1 
識字測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二個標準差至負三個標準差(含）或閲讀理解測 

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二個標準差至負三個標準差(含）。 

2 
識字測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三個標準差以上或閲讀理解測驗得分低於就 

讀年級負三個標準差以上。 

0 未達下列基準。 

書寫功能 
1 
寫字測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二個標準差至負三個標準差(含）或書寫語言測 

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二個標準差至負三個標準差(含）。 

2 
寫字測驗得分低於就讀年級負三個標準差以上或書寫語言測驗得分低於就 

讀年級負三個標準差以上。 

0 未達下列基準。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視覺功能 

1 

1.兩眼視力均看不到0.3 ，或優眼視力為0.3 ，另眼視力小於^)."不含)時，或優 

眼視力0.4 ，另眼視力小於。力^纟不含)者。 

兩眼視野各為 2 0度以內者。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 0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不含)者。 

與感 

官功 
2 

1 .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 . 1時，或優眼視力為 0 . 1 ，另眼視力小於。力^^不含)者。 

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 3 0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 1 5 ^ 1 8(不含)者。 

能及 

疼痛 
3 

1 .兩眼視力均看不到 0 . 0 1 ( ^ ^ ^ 5 0公分辨指數)者。 

之.優眼自動視野計中心30度程式檢查，平均缺損大於20^1；6(不含)者。 



類 別 鑑定向度 
障礙 

程度 
基準 

聽覺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聽覺功能 

1 
雙耳整體障礙比率介於 5 0 ^至 7 0 ^如無法取得純音聽力閭值則為優耳(人^！^) 

聽力閭值介於 5 5至 6 9分貝。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聽覺功能 
2 

雙耳整體障礙比率介於 7 1 ^至 9 0 0 / 0如無法取得純音聽力閭值則為優耳(汽^！^) 

聽力閭值介於 7 0至 9 0分貝。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聽覺功能 

3 
雙耳整體障礙比率大於 9 0乂如無法取得純音聽力閭值則為優耳(^^！^)聽力閭 

值大於 9 0分貝。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平衡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平衡功能 
1 平銜機能障礙致步行因難者。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平衡功能 
2 平衡機能障礙而無法站立者。 

眼、 

耳及 

相關 

構造 

與感 

官功 

能及 

疼痛 平衡功能 

3 平街機能障礙而無法坐立者。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嗓音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嗓音功能 
發出的噪音音質不佳，包括沙哑、鼻音過重、氣息聲、音調過低或過高，大部 

份時間影響溝通對象的辨識。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嗓音功能 

4 無法發出噪音。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構音功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構音功能 1 構音明顚偏差，大部份時間影響溝通對象的理解。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構音功能 

4 構音嚴重偽差，使溝通對象完全無法理解。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言語功能 

的流暢與 

節律 

0 未達下列基準。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言語功能 

的流暢與 

節律 

1 說話的流暢度或韻律明顯異常，大部份時間造成溝通困擾。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言語功能 

的流暢與 

節律 4 說話的流暢度或韻律明顯異常，幾乎完全無法與人口語溝通。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口結構 

0 未達下列基準。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口結構 

1 
口腔嚴重疾病導致張口或咀嚼機能受損，經手術修復後張口度仍小於 2 5 1X1111 

或口腔內剩餘牙齒數目少於 1 4顆，經手術或赝復治-療仍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口結構 2 
口腔嚴重疾病導致張口或。且嚼機能受損，經手術修復後張口度仍小於1511101 

或口腔內剩餘牙齒數目少於 6顆，經手術或^復治療仍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口結構 

3 

口胜嚴重疾病導致張口度小於 5 111111 ，經手術處理仍無法或難以修復者，或口 

腔嚴重疾病導致牙齒完全缺損，僅能進食流質者，經手術或屑復治癃仍無法或 

難以修復者。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0 未達下列基準。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171？！化4̂  
1 損傷 2 5 ^至 4 9 0 / 0。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構 
2 損傷 5 0 ^至 9 5 0 / 0 。 

涉及 

聲音 

與言 

語構 

造及 

其功 

能 

4 損傷96^至1000/0 。 

0 未達下列基準。 

1？ &化4：^ 
1 喉頭郜份切除 2 5 ^至 4 9 ^ 。 

1̂ '？^稱 
2 喉頭部份切除 5 0 ^至 9 6 ^ 。 

4 全喉切除。 

！^]法人中；"\：，3 

5："帀公含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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